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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應上傳報名資料： 

序號 資料名稱 說  明 

1 報名表 

（1）報名者應至網路報名系統繕打報名表（附錄三）等相關報名資料，

並核對資料無誤儲存送出後另存檔案上傳。若報名相關表件內容與

所繳驗證件不符，不予受理。若報名資料錯誤，概由考生自行負責。 

（2）每位考生限報考一個年制，但不分學群別（即不限原校就讀系科）

聯合招生。考生至少填寫1個志願，最多2個志願，如第一志願分發

額滿改由第二志願分發，考生完成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

願、系別。 

2 身分證件 

（1）請將國民身分證正面，另行上傳檔案。 

（2）僑生必須持有教育部分發僑生入學原始分發文件或僑委會發給之正

式僑生身分證明書，始以僑生身分登記，其轉學考試成績不予優待。 

3 
學歷及身分 

證明文件 

報考身分別 

學生證正反面影本

（需蓋113上學期 

註冊章） 

轉學（修業） 

證明書影本 

畢業證書 

影本 

歷年成績單 

正本 
（蓋教務處章） 

在校生 ˇ   ˇ 

休學生 休學證明   ˇ 

退學學生  ˇ  ˇ 

已畢業學生   ˇ ˇ 

（1）以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、轉學（修業）證明書、畢業證書及歷年成

績單請依報考身分別上傳檔案。 

（2）特種身分考生：特種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另附「特種身分考

生加分優待申請書」正本（附錄二）。 

4 書面審查資料 
在校歷年成績單、自傳及讀書計畫、證照影本、求學經歷（含社團參與證

明、班級幹部擔任證明或其他表現證明等）。 

5 報名費 免報名費 

四、報名查詢：113年12月16日(一)起至114年1月8日(三)止，可於本校網站

https://www.hdut.edu.tw 校首頁下側圖示，點選 查詢報名結果。報

考者若有疑義，請洽教務處（02）2273-3567轉 731 ~ 732查詢。 

【注意事項】 

1.錄取報到時，必須繳驗各項證件正本。 

2.錄取考生如具有特殊身分者或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於註冊時繳交身分證明文件影

本，經查驗合格後其學籍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3.考生應於報名前詳閱簡章，並確認是否符合報名資格；報名資格之確認依考生報名時

所填之報考資格審查，分發前不做驗證。報名考生如獲錄取，所繳證件或所填各項資

料與事實不符，取消錄取資格並不得註冊入學；入學後始被發覺者，依本校學則撤銷

學籍；畢業後始被發覺者，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或畢業證書。所繳證件如係偽造、變

造、冒用，亦由司法機關追究刑責。 

4.考生網路上傳之備審資料及各種證明文件，ㄧ概不予退還。 

5.考生報名資料及成績，將作為本委員會招生試務作業及本校辦理新生入學資料建置使

用，其餘均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https://registry.hdut.edu.tw/bin/home.php

